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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ANGHAI ELECTRIC GROUP COMPANY LIMITED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: 02727） 

委任提名委員會成員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(「董事」)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董事會

同意選舉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運宏先生博士、執行董事王晨皓先生及非執行董事陸雯女士擔

任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委員(「提名委員會」)，任期自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起至第五屆董事會

履職屆滿之日止。 

於作出上述變動後，提名委員會包括五名成員，即獨立非執行董事杜朝輝博士（主席）、獨立非

執行董事徐建新博士、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運宏博士、執行董事王晨皓先生及非執行董事陸雯女士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吳磊 

董事會主席 

 

中國上海，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
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吳磊博士、朱兆開先生、董鑑華先生及王晨皓先生；本公司非
執行董事為邵君先生及陸雯女士；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建新博士、劉運宏博士及杜朝輝博 
士。 
 
*僅供識別 
 


